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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公告－成立合資公司

本公告乃中國碳中和發展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作出
之自願公告。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二一年九月十七日，本公司與深圳
市銀之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銀之傑」）（於深交所創業板上市公司（股票代碼300085））訂
立投資協議。據此，雙方同意在中國成立一間合資企業，公司名擬定為中碳銀之傑科技
發展（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合資公司」）。

合資公司主營業務：在國家「雙碳」戰略背景下，利用銀之傑及本集團在各自行業領域的
專業能力，從事碳中和大趨勢下碳管理、碳金融領域的科技創新和技術服務。具體包
括：為金融機構實現自身運營碳中和提供解決方案與數位化系統支持；為金融機構的綠
色金融產品和服務提供數位化系統支持；研發企業普遍適用的碳資產管理、碳核算、碳
審計等數字化工具系統，為企業以及金融機構、政府構建的碳管理運行體系提供技術支
持和服務。

簽訂投資協議的裨益

在國家「雙碳」戰略背景下，中國的經濟結構、產業結構都面臨廣闊的轉型發展空間和機
遇，金融機構將在實現「雙碳」目標的過程中發揮重要的作用，在自身實現碳中和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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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推動以碳中和為標準的金融資源配置。數字化及信息化是實現碳中和推動資源配置的
核心基礎，本集團的碳咨詢業務將結合銀之杰在數字化領域的預先優勢，為金融機構和
相關企業與機構提供數字化碳中和綜合解決方案及建立信息化基礎設施。

銀之傑成立於1998年10月，2010年5月在深圳證券交易所創業板上市，股票代碼300085。
銀之傑在金融IT領域為金融行業客戶提供與支付結算、風險防控、業務流程再造、自助
服務等業務相關的軟件產品、軟件開發、金融專用設備和技術服務；為金融行業提供數
字金融解決方案，包括互聯網金融相關軟件開發、業務咨詢及業務運營，雲平台搭建及
應用開發、大數據平台建設及智能風控，區塊鏈技術研究及應用，開發人力外包等。產
品和服務在國內銀行業得到廣泛應用，客戶遍及國內31個省、市、自治區的300多家銀
行，覆蓋超過10萬個銀行網點。

本集團以碳中和領域業務為核心，一方面聚焦「負碳排放」為主的基礎產業領域，發展碳
捕集、利用與封存(CCUS)及森林碳匯等負碳排放業務；另一方面拓展碳資產和碳信用開
發、經營管理及投資，碳諮詢和碳規劃相關業務。

本次雙方合資設立公司將從事碳發展，以碳管理和碳金融領域的科技創新和技術服務為
主的業務，可以充分利用雙方的技術、客戶資源、行業經驗和人才等優勢，發揮業務協
同效應，最終實現合作共贏。

董事局認為，成立合資公司能積極開發多方共贏的商業合作模式，把握碳達峰、碳中和
目標的實現過程中的新商業機遇，並為本集團落實全球碳中和業務發展的一部份。因此
訂立投資協議以成立合資公司符合本集團及本公司股東的整體利益。

承董事會命
中國碳中和發展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高敬德

香港，二零二一年九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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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高敬德博士、陳歆瑋先生、崔定軍博士、邸靈先生、陳蕾先
生及Artem Matyushok先生；非執行董事為林寶歡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郭毅可博
士、葉美順先生、梁子榮先生、余偉秦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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